
1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一六年四月



2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夏鼎湖            马小鹏            夏迎松             严江威 

 

 

 

                                                   

董建平            马有海            黄攸立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3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99,202,025股  

2、发行价格：19.75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959,239,993.75元  

4、募集资金净额：1,916,775,193.87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99,202,025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6年5

月3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新增股份99,202,025

股的限售期为12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5月3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规定，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由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鹏华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认

购，上述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即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

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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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

含义： 

发行人/公司/中鼎股份 指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鼎集团/控股股东 指 
安徽中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前身为安徽省

宁国中鼎股份有限公司 

近三年一期/报告期 指 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1-9月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元证券/保荐机构 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 指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书/本发行情况

暨上市公告书 
指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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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Anhui Zhongding Sealing Parts Co., Ltd. 

注册资本 1,115,493,070 元 

法定代表人 夏鼎湖 

成立日期 1998年 10 月 23日 

上市时间 1998年 12 月 3日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宣城市宣南公路口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邮政编码 242300 

联系电话 0563-4181887 

传真 0563-4181880 转 6071 

互联网地址 www.zhongdinggroup.com 

股票简称 中鼎股份 

股票代码 000887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所属行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经营范围 

密封件、特种橡胶制品（汽车、摩托车、电器、工程机械，

矿山、铁道、石化、航空航天等行业基础元件）的研发、

生产、销售与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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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本次新增股份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5年 4月 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2015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关于公司收购 WEGU Holding GmbH

股权项目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收购 WEGU Holding GmbH 股权项目评估

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15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修订稿）》、《关于公司收购 WEGU Holding GmbH股权项目审计报告的议

案》、《关于公司收购 WEGU Holding GmbH 股权项目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的核准情况 

2015 年 6 月，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材料，2015 年

6月 24日中国证监会受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2016年 1月 23日获得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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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16年 3月 4日取得了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

于核准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41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1,298,200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6年 4月 19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验字

[2016]2805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6 年 4 月 18 日止，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资金人民币 1,959,239,993.75 元已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收款账户。 

2016年 4月 19日，国元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应收取的承销保荐

费 39,184,799.88 元后的资金 1,920,055,193.87 元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账户内。

2016 年 4 月 19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验字

[2016]2806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中鼎股份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 1,959,239,993.75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保荐机构费、律师费、会

计师费、股份登记费等）42,464,799.8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916,775,193.87

元，其中新增股本 99,202,025.00 元，余额 1,817,573,168.87 元计入资本公积。 

（四）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已于 2016年 4月 20日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

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7年 5月 3日。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收购标的公司 WEGU Holding GmbH100%的股权已过

户登记至公司全资子公司 Zhongding Holding Europe GmbH 名下。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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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三）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为 99,202,025 股。 

（五）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16.27元/股。 

鉴于公司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即以公司总股本 1,115,493,07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0.40元（含税），故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6.23 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19.75 元/股，相当于发行底价的 121.69%，相当于发行询

价截止日（2016年 4月 12日）前 20个交易日均价 20.72元/股的 95.59%。 

（六）锁定期 

本次发行全部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得转让。 

（七）募集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959,239,993.75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

承销及保荐机构费、律师费、会计师费、股份登记费等）42,464,799.88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1,916,775,193.87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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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

管理，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99,202,025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7名，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及其获售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全称 获配价格(元/股)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19.75 10,126,582 199,999,994.50 

2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19.75 20,202,531 398,999,987.25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75 10,126,582 199,999,994.50 

4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75 10,126,582 199,999,994.50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75 24,151,898 476,999,985.50 

6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75 10,126,582 199,999,994.50 

7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9.75 14,341,268 283,240,043.00 

合    计 - 99,202,025 1,959,239,993.75 

具体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名     称 获配股数（股） 

1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10,126,582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包商银行－安徽高新招商致远二期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531,646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包商银行－安徽高新致远智慧城市产业基金（有限

合伙） 
7,594,936 

2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20,202,531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四川信托－四川信托－平安恒盈 1号单一资金信托 20,202,531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26,582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10,126,582 

4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2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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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基金－北京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融琨 89 号单一资金信托 10,126,582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151,89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外贸信托·恒盛定向增发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25,31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上海新农村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51,89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777 号资产管理计划 65,82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钜洲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531,64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313 号资产管理计划 151,89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543 号资产管理计划 253,16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睿信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 405,06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850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2,53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定增驱动 3号资产管理计划 303,79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85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51,89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85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51,89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定增 9号资产管理计划 2,481,01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芜湖弘唯基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31,64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智定增 6号资产管理计划 278,48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东洋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 151,89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睿信定增 2号资产管理计划 151,89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829 号资产管理计划 506,32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803 号资产管理计划 3,756,96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睿鑫定增 3号资产管理计划 303,797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协和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54,43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开元定增 6号资产管理计划 405,063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59,494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18,987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 630 号资产管理计划 556,962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 56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29,114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 562 号资产管理计划 329,114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 563 号资产管理计划 25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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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 564 号资产管理计划 253,165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管理型定增宝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51,899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长城证券 2号资产管理计划 151,899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长城证券 3号资产管理计划 1,012,658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上海亚商华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18,987 

6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126,582 

 安信基金－浦发银行－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126,582 

7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4,341,268 

合    计 99,202,025 

（一）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春风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14日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召明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01月 04日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号 4004-8室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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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 04月 17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号 3号楼 3层 

法定代表人：桂松蕾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05月 31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 6月 21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 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36层 

法定代表人：刘入领 

注册资本：3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 12月 06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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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望江东路 46 号安徽投资大厦五楼 

法定代表人：张春雷 

注册资本：879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03月 07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铁路投资、开发、管理及服务，项目投资、开发

及经营，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二）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发行对象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

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若

发行人未来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进行重大交易，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予以如实披露。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发行人：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鼎湖 

办公地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人：蒋孝安 

联系电话：0563-4181887 

传真：0563-4181880转 6071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咏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号 

电话：0551-62207985 

传真：0551-62207360 

保荐代表人：何光行、马辉 

项目协办人：李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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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凤仪、杨思航 

（三）发行人律师：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住所：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 200号柏悦中心大厦 5楼 

电话：0551-65609015 

传真：0551-65608051 

经办律师：司慧、束晓俊 

（四）审计验资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号外经贸大厦 920-926号 

电话：0551-63475808 

传真：010-66001392 

经办注册会计师：黄亚琼、占铁华、熊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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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股份变动情况及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公司前 10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7,193,977 49.05 

2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范地英 8,500,000 0.76 

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6,999,931 0.63 

4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6,910,026 0.62 

5 杨青 6,900,000 0.62 

6 长盛创富－宁波银行－宁国聚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797,400 0.61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5,970,578 0.54 

8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江之星 177号集

合资金信托 
5,861,800 0.53 

9 
诺安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诺

安基金中证全指组合 
4,789,805 0.43 

10 孙广林 4,700,000 0.42 

合    计 604,623,517 54.2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文件，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登记后的前 10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7,193,977 45.05 

2 
鹏华资产－平安银行－四川信托－四川信托－平安

恒盈1号单一资金信托 
20,202,531 1.66 

3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4,341,268 1.18 

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10,126,582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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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融基金－北京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融琨

89 号单一资金信托 
10,126,582 0.83 

6 安信基金－浦发银行－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126,582 0.83 

7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包商银行－安徽高新致远

智慧城市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7,594,936 0.63 

8 杨青 6,900,000  0.57 

9 孙广林 4,789,177  0.39 

10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范地英 4,500,000  0.37 

合    计 635,901,635 52.35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本次非

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

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1,115,493,070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99,202,025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214,695,095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数量（股）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76,884 0.14 99,202,025 100,778,909 8.3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13,916,186 99.86 0 1,113,916,186 91.70 

合  计 1,115,493,070 100.00 99,202,025 1,214,695,095 100.00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有

所增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资产负债率的降低，有利于公司增强抗风险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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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大量增加负债，以及使公司负债

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从事密封件、特种橡胶制品（汽车、摩托车、电

器、工程机械，矿山、铁道、石化、航空航天等行业基础元件）的研发、生产、

销售与服务。本次发行完成后，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丰富公司产品体系，

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能规模和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本次发行募投项目

实施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产生重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不会有实质的影响，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

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

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公司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独立的业务体系。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不存在变化，管理关系不存在变化。本次

非公开发行也不涉及关联交易问题与同业竞争问题。 

（七）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票共计 99,202,025 股，以 2014 年和 2015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

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的每股收益（摊薄）及每股净资产（摊薄）

如下： 

股份类别 

2015 年 9月 30日 

/2015 年 1-9月 

2014 年 12月 31日 

/2014 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5  0.51  0.51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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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净资产（元/股） 3.11  2.86  2.63  2.41  

注：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对应会计期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前股本

总额；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截至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  

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对应会计期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后股本总

额；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截至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本次募集资金净额）/本

次发行后股本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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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主要财务信息与管理层讨论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2年度、2013年度、2014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会审字[2013]1218 号、会审字

[2014]1288 号和会审字[2015]167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5 年 1-9

月财务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告的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0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资产 365,772.91 311,240.11 255,749.84 243,396.12 

非流动资产 304,623.90 231,384.55 158,415.05 147,296.60 

资产总额 670,396.81 542,624.66 414,164.89 390,692.72 

流动负债 192,917.28 178,002.59 136,174.94 141,007.09 

非流动负债 115,786.72 57,220.96 49,079.38 52,560.04 

负债总额 308,704.00 235,223.55 185,254.31 193,567.13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合计 
347,056.77 293,106.11  221,869.24  190,487.80  

股东权益合计 361,692.81 307,401.11  228,910.58 197,125.5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477,028.52  504,019.09 416,169.36 336,902.07 

营业成本 328,688.09  354,475.72  298,987.65  238,441.73  

营业利润 71,406.76  68,180.81 48,131.76 62,748.24 

利润总额 73,226.15  69,910.42 50,869.70 64,569.54 

净利润 63,775.44  58,766.28  40,366.55  54,8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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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362.15  56,658.94 38,841.42 51,674.1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9月 2014 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8,337.25 447,849.45  349,087.48  301,097.9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89,495.83 393,109.82  302,067.93  259,202.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41.42 54,739.64  47,019.55  41,895.3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9.31 3,220.36  6,734.05  29,833.2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6,960.83 66,799.52  20,855.56  52,467.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811.52 -63,579.15  -14,121.51  -22,634.5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0,170.52 136,743.27  89,748.58  113,156.0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2,480.17 126,995.40  135,973.01  101,939.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90.35 9,747.86  -46,224.43  11,216.8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580.18 -1,887.19  -1,187.47  -132.9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300.44 -978.85  -14,513.85  30,344.76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5年 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52 0.36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0.36 0.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53 0.49 0.31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2 22.00 19.01 31.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8.39 20.81 16.03 18.3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62 0.49 0.44 0.70 

项  目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3.11 2.63 2.06 3.20 

二、财务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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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状况分析 

报告期公司资产总规模保持较快增长，从资产规模来看，2012 年末、2013

年末、2014 年末和 2015 年 9 月末,公司的资产总额分别为 390,692.72 万元、

414,164.89万元、542,624.66 万元和 670,396.81万元，2012至 2014年资产总

额以年均 17.85%的比率增长，主要是由于 2014 年将非同一控制下收购的德国

KACO 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及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资产规模保持较快增长；从资

产结构来看，公司 2012 年末、2013 年末、2014 年末和 2015 年 9 月末，流动资

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62.30%、61.75%、57.36%和 54.56%，总体呈现小幅下

降的趋势，相应的各期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7.70%、38.25%、

42.64%和 45.44%，总体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 

（二）负债状况分析 

从负债规模来看，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张，公司负债总额

呈增长趋势。公司负债总额 2014 年末较 2012 年末增长 21.52%，主要系应付票

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等经营性流动负债增加所致。从负债结

构来看，公司负债主要以流动负债为主，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重

分别为 72.85%、73.51%、75.67%和 64.49%。 

（三）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18,542.58万元、396,144.44万元、

479,839.13万元和 456,177.21 万元，2013年较 2012年增长 24.36%，2014年较

2013 年增长 21.13%。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橡胶制品和减震制品销售

收入。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和 2015 年 1-9 月，两类产品收入合计

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9.00%、97.49%、98.57%和 99.06%，保持稳

定。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抓住国外特别是欧美汽车零

部件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有利时机，2012年收购美国 Acushnet公司，2014

年收购德国 KACO公司，2015年收购德国 WEGU公司，实现海外市场的大幅拓展。 

（四）现金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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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41,895.37 万元、

47,09.55 万元、54,739.64 万元和 68,841.42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54,869.74

万元、40,366.55 万元、58,766.28 万元和 63,775.44 万元，经营性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和净利润相匹配。 

2、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2,634.55万元、

-14,121.51万元、-63,579.15 万元和-86,811.52万元。2014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63,579.15万元，主要系收购德国 KACO公司现金支出 50,594.00

万元所致。2015 年 1-9 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6,811.52 万元，主

要系公司本期投资设立田仆鼎并购基金、收购中鼎减震和武汉中鼎少数股东权益

及收购非同一控制的德国 WEGU 公司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1,216.88 万元、

-46,224.43万元、9,747.86万元和 37,690.35万元。2013年度公司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主要系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现金、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多所致。2015 年 1-9

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7,690.35万元，主要系公司增加融资规模、

收购德国 WEGU公司筹备资金。 

（五）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偿债

能力较强。随着公司全球化战略的推进和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需要不断拓展新

的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降低筹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 

（六）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3.49 次、4.53 次、4.52 次和 4.24

次，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94 次、3.67 次、3.71 次和 3.08 次。随着公司生产能

力的增长、收入规模的扩大，公司资产周转能力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24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59,239,993.75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

保荐费、律师费、会计师费、股份登记费等）42,464,799.88 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1,916,775,193.87元，将全部用于以下五个项目。  

募集资金具体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建设期（年） 

1 收购WEGU Holding 100%的股权 62,778
注
 - 

2 中鼎股份汽车后市场“O2O”电商服务平台 58,600 3 

3 中鼎股份橡胶制品装备自动化及产能提升项目 25,000 2 

4 中鼎减震减震橡胶制品装备自动化及产能提升项目 15,300 2 

5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 - 

合  计 191,678 - 

注：根据交易标的价格固定金额部分 9,350 万欧元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公布的 2015 年 4 月 7 日（即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议案前一交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取得，汇率为 100 欧元兑 671.42 人民币元。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募集资金具体存储情况

如下：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存储金额（元） 

中国农业银行宁国市支行 12176001040066066 627,777,700.00  

中国工商银行宣城宁国支行营业部 1317090029200437621 58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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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银行宣城宁国支行 2610201021000396216 250,0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宁国市支行 34050175640809686868 153,000,000.00  

中国银行宁国支行营业部 175238724802 299,997,4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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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中鼎股份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

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419号）和中鼎股份有关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

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中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遵循

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直接认购或间接认购的情形。”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

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文件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

公平、公正，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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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数、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

数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鼎股份签订了《保荐协议》，从各方的

权利义务、费用与支付、保荐期限、保荐免责、违约责任、协议终止和争议解决

等方面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中鼎股份聘请国元证券作为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负责保荐中鼎股份证券发行上市，在保荐期内持续督导甲方履行

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保荐期限为中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保荐期间和中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

计年度（持续督导期间）。此外，持续督导期届满后，如有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

需国元证券继续完成的，国元证券应当继续完成。 

四、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认为：中鼎股份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元证券愿意推荐中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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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中鼎股份”，证券代码为“000887”，上市

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将于 2016年 5月 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年 5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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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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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名）： 

                                        

李  峻 

 

 

保荐代表人（签名）： 

                             

何光行           马  辉 

 

 

法定代表人（签名）： 

              

蔡  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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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本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

签字的律师对公司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引用的法律意见书

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签名）： 

                         

司  慧 

 

                       

束晓俊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鲍金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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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

要，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

矛盾。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公司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

摘要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

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名）：                   

            黄亚琼 

 

                                   

            熊明峰 

 

 

审计机构负责人（签名）：                   

            肖厚发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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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

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

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

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签名）：                   

            黄亚琼 

 

                                   

            熊明峰 

 

 

审计机构负责人（签名）：                   

            肖厚发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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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中鼎股份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和承销协议；  

3、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4、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5、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6、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7、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9.、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登记托管的书面

确认文件；  

10、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1、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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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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